


南通新纳希新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400吨光引发剂双（2-羟基-2-甲基-1-[4-（1-甲基乙烯基）苯基]丙酮）、副产505吨六水三氯化铝、240吨盐酸、125吨氯化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公示
2015年12月7日，如皋市行政审批局对我公司年产400吨光引发剂双（2-羟基-2-甲基-1-[4-（1-甲基乙烯基）苯基]丙酮）、副产505吨六水三氯化铝、240吨盐酸、125吨氯化钠技改项目准予备案（备案号：皋行审备3206822015048）。2016年1月，我公司委托南通国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bookmark: _Hlk56411870]2016年12月13日，“年产400吨光引发剂双（2-羟基-2-甲基-1-[4-（1-甲基乙烯基）苯基]丙酮）等产品项目”通过南通市行政审批局审批（通行审批[2016]791号）。
[bookmark: _Hlk50455955][bookmark: _Hlk54257679]本次验收项目2017年1月开始建设， 2019年12月项目竣工，2020年4月本项目设备安装调试完成。
2020年4月30日，南通新纳希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0吨光引发剂双（2-羟基-2-甲基-1-[4-（1-甲基乙烯基）苯基]丙酮）等产品项目”试运行信息在公司官网开始公示（拟定试运行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至2021年4月29日）。
[bookmark: _Hlk520391046][bookmark: _Hlk520382973][bookmark: _Hlk57192667]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7]第682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文件的要求，南通新纳希新材料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成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开展“年产400吨光引发剂双（2-羟基-2-甲基-1-[4-（1-甲基乙烯基）苯基]丙酮）、副产505吨六水三氯化铝、240吨盐酸、125吨氯化钠项目”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工作。工作组于2020年11月对该项目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排放现状和各类环境保护设施进行了现场勘查，在现场踏勘和资料研读的基础上编制了验收监测方案。2020年11月12日-13日，江苏裕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根据监测方案对本项目开展了现场监测并出具了监测结果数据报告（报告编号：（2020）裕和（综）字第（127））。根据监测结果和现场勘查结果，验收工作组于2020年12月编制完成本项目验收监测报告。
2020年12月4日，南通新纳希新材料有限公司组织召开项目验收会，参会的人员包括建设单位代表、验收监测单位代表和环保专家组等共7人，验收意见于2020年12月4日出具。
现将相关验收信息对社会进行公示，具体见附件，公示期自2020年12月7日起至2021年1月4日止。
南通新纳希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7日
附件一：南通新纳希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0吨光引发剂双（2-羟基-2-甲基-1-[4-（1-甲基乙烯基）苯基]丙酮）、副产505吨六水三氯化铝、240吨盐酸、125吨氯化钠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附件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附件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